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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币现钞提取、出境携带、跨境调运核准

经常项目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

（基本要素）

一、行政许可事项名称：

外币现钞提取、出境携带、跨境调运核准

二、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外汇局

三、实施机关：

国家外汇局分局

四、设定和实施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

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五、子项：

1.省级分局和计划单列市分局办理的个人提取规定金额以上外

币现钞核准

2.地（市）分局办理的个人提取规定金额以上外币现钞核准

3.省级分局和计划单列市分局办理的个人携带规定金额以上外

币现钞出境核准

4.地（市）分局办理的个人携带规定金额以上外币现钞出境核准

5.省级分局和计划单列市分局办理的机构提取规定金额以上外



币现钞核准

6.地（市）分局办理的机构提取规定金额以上外币现钞核准



省级分局和计划单列市分局办理的个人提取规

定金额以上外币现钞核准【000171106001】
一、基本要素

1.行政许可 名称事项 及编码

外币现钞提取、出境携带、跨境调运核准【00017110600Y】

2. 子许可 称行政 事项 项名 及编码

省级分局和计划单列市分局办理的个人提取规定金额以上外币

现钞核准【000171106001】

3. 办行政许可 理项名称 编事项业务 及 码

省级分局和计划单列市分局办理的个人提取规定金额以上外币

现钞核准（00017110600101）

4. 定设 依据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附件

第 486 项。

5. 据实施依

（1）《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汇发〔2007〕1 号文印发）

第三十条

（2）《个人外汇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 2006 年第 3 号）第

三十四条

（3）《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2020 年版）》（汇发〔2020〕14

号文印发）第八十六条

（4）《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公

告 2021 年第 1 号）全文

6.监管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

7. ：施机实 关 国 外 分局家 汇局

8. ：审批层级 国家级

9. ：行使层级 省级/直属

10. ：由 批 关受是否 审 机 理 是

11. ：级受理层 省级

12. ：审环节是否存在初 否

13. ：初审层级 无

14.对 本 ：政务服务事 家级应 项国 基 目录名称 个人提取外币现钞

（单笔或当日提取超过累计等值 10000 美元现钞）

15. 一 ：要素统 情况 全部要素全国统一

二、行政许可事项类型

条件型

三、行政许可条件

1. 予 可的条件准 行政许

申请人为确有需要提取超过等值 1 万美元以上外币现钞的出境

赴战乱、外汇管制严格、金融条件差或金融动乱的国家（或地区）的

个人。

2. 许可条件 依规定行政 的 据

《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2020 年版）》（汇发〔2020〕14 号文

印发）第八十六条个人提取外币现钞当日累计等值 1 万美元以下（含）

的，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在银行办理；个人出境赴战乱、外汇管制严

格、金融条件差或金融动乱的国家（地区），确有需要提取超过等值



1 万美元以上外币现钞的，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提钞用途等材料向

银行所在地外汇局事前报备。银行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经外汇局签

章的《提取外币现钞备案表》为个人办理提取外币现钞手续。外汇局

开具的《提取外币现钞备案表》自签发之日起 30 天内有效，不可重

复使用。

四、行政许可服务对象类型与改革举措

1. 对 类 ：务服 象 型 自然人

2. ：涉是否为 企许可事项 否

3. ：涉企 营 可 名称经 许 事项 无

4. ：许 名称可证件 无

5. ：改革方式 无

6. ：具 改 举措体 革 无

7. 事加强事中 后监管措施

（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依法查处违规行为，适时公

开相关案例。（2）依法及时处理投诉举报。（3）开展数据统计与监测，

掌握外汇业务情况。

五、申请材料

1. 料申请材 名称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或加盖签章的复印件 1 份。

加盖签章的提钞用途材料（其中,申请书需为原件）复印件 1 份。

2. 料请材 的依据规定申

《个人外汇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 2006 年第 3 号）第三十

四条个人购汇提钞或从外汇储蓄账户中提钞，单笔或当日累计在有关



规定允许携带外币现钞出境金额之下的，可以在银行直接办理；单笔

或当日累计提钞超过上述金额的，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提钞用途证

明等材料向当地外汇局事前报备。

《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汇发〔2007〕1 号文印发）第

三十条个人提取外币现钞当日累计等值 1 万美元以下（含）的，可以

在银行直接办理；超过上述金额的，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提钞用途

证明等材料向银行所在地外汇局事前报备。银行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和经外汇局签章的《提取外币现钞备案表》为个人办理提取外币现钞

手续。”

《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2020 年版）》（汇发〔2020〕14 号文

印发）第八十六条个人提取外币现钞当日累计等值 1 万美元以下（含）

的，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在银行办理；个人出境赴战乱、外汇管制严

格、金融条件差或金融动乱的国家（地区），确有需要提取超过等值

1 万美元以上外币现钞的，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提钞用途等材料向

银行所在地外汇局事前报备。银行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经外汇局签

章的《提取外币现钞备案表》为个人办理提取外币现钞手续。外汇局

开具的《提取外币现钞备案表》自签发之日起 30 天内有效，不可重

复使用。

六、中介服务

1. ：法定 项有无 中介服务事 无

2. ：中 项介服务事 名称 无

3. ：定中介服 依据设 务事项的 无

4. ：提供 介 的中 服务 机构 无



5. ：务 性质中介服 事项的收费 无

七、审批程序

1.办 行 许 程序环理 政 可的 节

申请人申请；

审批机构受理/不予受理；

审批机构审查；

决定作出许可决定书/不予许可决定书。

2. 行政许 的 据规定 可程序 依

《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

2021 年第 1 号）第十条外汇局收到行政许可申请后，应区分下列情

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事项属于本局职责范围，但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

的，应即时告知申请人不受理，出具不予受理行政许可通知书；

（二）申请事项不属于本局职责范围，应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

定，出具不予受理行政许可通知书，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

请；

（三）申请事项属于本局职责范围，但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

法定形式的，应当场或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作出要求

申请人补正材料的决定，出具补正告知书，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

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人拒不补正，或者自补正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未能提

交全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补正材料的，应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行

政许可通知书；



申请材料存在文字笔误等可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允许申请人当

场更正，并告知其在修改处签字或盖章确认；

（四）申请事项属于本局职责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

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受理行政许可

申请，出具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

《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

2021 年第 1 号）第十四条外汇局对行政许可申请审查后，应区分下

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拟准予行政许可的，应出具准予行政

许可的书面决定。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应载明名称、出具单位、

被许可人姓名或名称、行政许可事项、颁发日期、有效期（如有）等；

（二）申请不符合法定条件、拟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出具不予行

政许可决定书，并说明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

请行政复议的权利。

3. ：否需 验是 要现场勘 否

4. ：织听证是否需要组 否

5. 、 、 ：是 标 拍卖 挂牌否需要招 交易 否

6. 、 、 ：是否 测 检需要检验 检 疫 否

7. ：要是否需 鉴定 否

8. ：否需要专是 家评审 否

9. ：否需要向 会是 社 公示 否

10. 办 ：是 承否实行告知 诺 理 否

11. 术 ：关是 委 服 构开展 务审批机 否 托 务机 技 性服 否



八、受理和审批时限

1. ：承诺 限受理时 5 个工作日

2. ：定 批时法 审 限 20 个工作日

3. 定 据规定法 审批时限依

《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

2021 年第 1 号）第十五条外汇局应根据以下要求确保行政许可依法

按时完成：

（一）能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当场作出

行政许可决定的，可不出具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

（二）不能当场作出决定的，应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作

出决定；20 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级外汇局局长或者主

管副局长批准，可延长 10 个工作日，并向申请人出具延长行政许可

办理期限通知书，说明延长期限的理由。行政许可办理期限只能延长

一次。

外汇局征求其他部门意见的时间计算在以上办理时限内；依法需

要听证、检验、检测、鉴定、专家评审等的时间，不计算在上述办理

时限内。

各级外汇局对行政许可办理时限具有对外承诺的，应按照其承诺

的时限完成；对外承诺的时限应短于 20 个工作日。

4. ：承诺审批时限 20 个工作日

九、收费

1.办 ：行政许可是 费理 否收 否

2.收 称费项目的名 、收 标费项目的 准、 收费项目设定 的依据、规



：定收费标 的准 依据 无

十、行政许可证件

1. 类 ：审批结果 型 批文

2. 批审 结果名称：《提取外币现钞备案表》

3. ：批结 的 效审 果 有 期限 30 天

4.规定审 有效期 据批结果 限的依

《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2020 年版）》（汇发〔2020〕14 号文

印发）第八十六条外汇局开具的《提取外币现钞备案表》自签发之日

起 30 天内有效，不可重复使用。

5. 办 ：否 要 理 变是 需 审批结果 更手续 否

6.办 ：批结果变 要求理审 更手续的 无

7. 办 ：是否需 审批 续要 理 结果延续手 否

8.办 ：理 延 的要求审批结果 续手续 无

9. ：审 有效地域 围批结果的 范 全国

10. ：审 地 据规定 批结果有效 域范围的依 无

十一、行政许可数量限制

1. ：有 行 许 量限制无 政 可数 无

2. 布 ：限制的公 数量 方式 无

3. 布 ：数 限 的周公 量 制 期 无

4. ：限 施行政许在数量 制条件下实 可的方式 无

5. ：规定在数量 条件 许可 据限制 下实施行政 方式的依 无

十二、行政许可后年检

1. ：检要求有无年 无

2. ：设 求的依据定年检要 无



3. ：检年 周期 无

4. 料：年 报检是否要求 送材 无

5. 料 ：送材 称年检报 名 无

6. ：检 收费年 是否 无

7.年 项目的检收费 名称、 检 费 目的年 收 项 标准、 年设定 检收费项

、 ：的依据 规 目收费标准 据目 定年检项 的依 无

8. ：通 明或过年检的证 者标志 无

十三、行政许可后年报

1. ：无 求有 年报要 无

2. 料 ：年报报送材 名称 无

3. ：定年报要 的设 求 依据 无

4. ：年报周期 无

十四、监管主体

国家外汇局及其分局

十五、业务办理信息

1. 办：通是否 否

2. 办 ：通 业务模式 无

3. 办 ：跨省 事 名通 项 称 无

4. 否是是 35 办 ：号 跨省通文中的 事项 否

5. 办：否是 网 否

6. 办 ：网 理深上 度 无

7. 办 ：网 地址 无

8. 对移 单点登动端是否 接 ：录 否



9.计 对 ：否 接单点登算机端是 录 否

10.计 办 ：机端 地址算 在线 理跳转 无

11. 办 ：次到 事现场 数 0

12. 大 ：进驻政务是否 厅 否

13办 ：理地点 见附表

14.办 ：理 间时 表见附

15. ：咨询方式 附见 表

16. ：方式监督投诉 附见 表

17. ：是 持网上否支 支付 否

18. ：否支持 递是 物流快 否



地（市）分局办理的个人提取规定金额以上外币

现钞核准【000171106005】
一、基本要素

1. 政 可事 编行 许 项名称及 码

外币现钞提取、出境携带、跨境调运核准【00017110600Y】

2. 子事项 项名行政许可 称及编码

地（市）分局办理的个人提取规定金额以上外币现钞核准

【000171106005】

3. 办行政许可事 务 理 码项业 项名称及编

地（市）分局办理的个人提取规定金额以上外币现钞核准

(00017110600502)

4.设定依据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附件

第 486 项

5. 施实 依据

（1）《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汇发〔2007〕1 号文印发）

第三十条

（2）《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2020 年版）》（汇发〔2020〕14

号文印发）第八十六条

（3）《个人外汇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 2006 年第 3 号）第

三十四条

（4）《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公

告 2021 年第 1 号）全文

6. 管依据监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

7. ：实施机关 国家外汇局分局

8. ：批层级审 国家级

9. ：行 层使 级 市级/隶属

10. ：否 受是 由审批机关 理 是

11. ：受理层级 设区的市级

12. ：是否 在 审存 初 环节 否

13. ：初审层级 无

14.对 本 ：务服务 家 基 录名应政 事项国 级 目 称 个人提取外币现钞

（单笔或当日提取超过累计等值 10000 美元现钞）

15. 一 ：情要素统 况 全部要素全国统一

二、行政许可事项类型

条件型

三、行政许可条件

1. 许可的条准予行政 件

申请人为出境赴战乱、外汇管制严格、金融条件差或金融动乱的

国家（或地区）的个人。

2. 政许可条件 据规定行 的依

《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2020 年版）》（汇发〔2020〕14 号文

印发）第八十六条个人提取外币现钞当日累计等值 1 万美元以下（含）

的，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在银行办理；个人出境赴战乱、外汇管制严

格、金融条件差或金融动乱的国家（地区），确有需要提取超过等值

1 万美元以上外币现钞的，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提钞用途等材料向



银行所在地外汇局事前报备。银行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经外汇局签

章的《提取外币现钞备案表》为个人办理提取外币现钞手续。外汇局

开具的《提取外币现钞备案表》自签发之日起 30 天内有效，不可重

复使用。

四、行政许可服务对象类型与改革举措

1. 对 类 ：服务 象 型 自然人

2. ：为涉 项是否 企许可事 否

3. ：营许可事涉企经 项名称 无

4. ：可证件名许 称 无

5. ：改 式革方 无

6. ：措具体改革举 无

7. 后监 措加强事中事 管 施

（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依法查处违规行为，适时公

开相关案例。（2）依法及时处理投诉举报。（3）开展数据统计与监测，

掌握外汇业务情况。

五、申请材料

1. 料申 名称请材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或加盖签章的复印件 1 份。

加盖签章的提钞用途材料（其中,申请书需为原件）复印件 1 份。

2. 料规 材 的依定申请 据

《个人外汇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 2006 年第 3 号）第三十

四条：“个人购汇提钞或从外汇储蓄账户中提钞，单笔或当日累计在

有关规定允许携带外币现钞出境金额之下的，可以在银行直接办理；



单笔或当日累计提钞超过上述金额的，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提钞用

途证明等材料向当地外汇局事前报备。”

《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汇发〔2007〕1 号文印发）第

三十条个人提取外币现钞当日累计等值 1 万美元以下（含）的，可以

在银行直接办理；超过上述金额的，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提钞用途

证明等材料向银行所在地外汇局事前报备。银行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和经外汇局签章的《提取外币现钞备案表》为个人办理提取外币现钞

手续。

《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2020 年版）》（汇发〔2020〕14 号文

印发）第八十六条个人提取外币现钞当日累计等值 1 万美元以下（含）

的，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在银行办理；个人出境赴战乱、外汇管制严

格、金融条件差或金融动乱的国家（地区），确有需要提取超过等值

1 万美元以上外币现钞的，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提钞用途等材料向

银行所在地外汇局事前报备。银行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经外汇局签

章的《提取外币现钞备案表》为个人办理提取外币现钞手续。外汇局

开具的《提取外币现钞备案表》自签发之日起 30 天内有效，不可重

复使用。

六、中介服务

1. ：法 中 服务有无 定 介 事项 无

2. ：服中介 务事项名称 无

3. ：设定中介 的依据服务事项 无

4. ：提供 服务中介 的机构 无

5. ：服务 费中介 事项的收 性质 无



七、审批程序

1.办 行政许可 节理 的程序环

申请人申请；

审批机构受理/不予受理；

审批机构审查；

决定作出许可决定书/不予许可决定书。

2.规定行 许 序政 可程 的依据

《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

2021 年第 1 号）第十条外汇局收到行政许可申请后，应区分下列情

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事项属于本局职责范围，但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

的，应即时告知申请人不受理，出具不予受理行政许可通知书；

（二）申请事项不属于本局职责范围，应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

定，出具不予受理行政许可通知书，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

请；

（三）申请事项属于本局职责范围，但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

法定形式的，应当场或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作出要求

申请人补正材料的决定，出具补正告知书，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

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人拒不补正，或者自补正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未能提

交全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补正材料的，应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行

政许可通知书；

申请材料存在文字笔误等可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允许申请人当



场更正，并告知其在修改处签字或盖章确认；

（四）申请事项属于本局职责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

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受理行政许可

申请，出具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

《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

2021 年第 1 号）第十四条外汇局对行政许可申请审查后，应区分下

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拟准予行政许可的，应出具准予行政

许可的书面决定。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应载明名称、出具单位、

被许可人姓名或名称、行政许可事项、颁发日期、有效期（如有）等；

（二）申请不符合法定条件、拟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出具不予行

政许可决定书，并说明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

请行政复议的权利。

3. ：需是否 要现场勘验 否

4. ：是否 要 织需 组 听证 否

5. 、 、 ：是否需 拍卖 挂要招标 牌交易 否

6. 、 、 ：是 需 检验否 要 检测 检疫 否

7. ：是否需要鉴定 否

8. ：是否需要专家评审 否

9. ：是否需要向 公示社会 否

10. 办 ：知承是否实行告 诺 理 否

11. 术 ：机 委托服务 技 性服务审批 关是否 机构开展 否

八、受理和审批时限



1. ：诺 时承 受理 限 5 个工作日

2. ：时法定审批 限 20 个工作日

3. 审批 限 据规定法定 时 依

《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

2021 年第 1 号）第十五条外汇局应根据以下要求确保行政许可依法

按时完成：

（一）能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当场作出

行政许可决定的，可不出具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

（二）不能当场作出决定的，应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作

出决定；20 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级外汇局局长或者主

管副局长批准，可延长 10 个工作日，并向申请人出具延长行政许可

办理期限通知书，说明延长期限的理由。行政许可办理期限只能延长

一次。

外汇局征求其他部门意见的时间计算在以上办理时限内；依法需

要听证、检验、检测、鉴定、专家评审等的时间，不计算在上述办理

时限内。

各级外汇局对行政许可办理时限具有对外承诺的，应按照其承诺

的时限完成；对外承诺的时限应短于 20 个工作日。

4. ：审批时承诺 限 20 个工作日

九、收费

1.办 ：政许可 费理行 是否收 否

2. 费 目的收 项 名称、 项收费 目的标准、 定收费项设 目的依据、规

：定收费标 依据准的 无



十、行政许可证件

1. 类 ：审批结果 型 批文

2.审批结果名称：《提取外币现钞备案表》

3. ：审 的有效期批结果 限 30 天

4. 批结果有 期 依规定审 效 限的 据

《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2020 年版）》（汇发〔2020〕14 号文

印发）第八十六条外汇局开具的《提取外币现钞备案表》自签发之日

起 30 天内有效，不可重复使用。

5. 办 ：理 更手是否需要 审批结果变 续 否

6.办 ：理 批 变更手 求审 结果 续的要 无

7. 办 ：是否 审 结 延续需要 理 批 果 手续 否

8.办 ：批 续的要求理审 结果延续手 无

9. ：的有效地域审批结果 范围 全国

10. ：规定 效地 依审批结果有 域范围的 据 无

十一、行政许可数量限制

1. ：行政许可有无 数量限制 无

2. 布 ：公 数量限 的制 方式 无

3. 布 ：公 周数量限制的 期 无

4. ：制条 下 施 许可的在数量限 件 实 行政 方式 无

5. ：定在数 条 下 施行 式规 量限制 件 实 政许可方 的依据 无

十二、行政许可后年检

1. ：年检要求有无 无

2. ：要求的依据设定年检 无

3. ：周期年检 无



4. 料：求报年检是否要 送材 无

5. 料 ：报 称年检 送材 名 无

6. ：年检是否收费 无

7. 检收费项 的年 目 名称、年 的检收费项目 标准、 检收 项设定年 费

、 ：的 规定年 收费标 据目 依据 检项目 准的依 无

8. ：过 检的 标通 年 证明或者 志 无

十三、行政许可后年报

1. ：要求有无年报 无

2. 料 ：年报报送材 名称 无

3. ：设定年报要 依据求的 无

4. ：年报周期 无

十四、监管主体

国家外汇局及其分局

十五、业务办理信息

1. 办：否通是 否

2. 办 ：式通 业务模 无

3. 办 ：事项名称跨省通 无

4.是否是 35 办 ：文中的跨 通号 省 事项 否

5. 办：是否网 否

6. 办 ：深网上 理 度 无

7. 办 ：网 地址 无

8. 对动端 否 单移 是 接 点登 ：录 否

9.计 对 ：算机 接单点端是否 登录 否



10.计 办 ：机 在 理跳算 端 线 转地址 无

11. 办 ：事到 现场次数 0

12. 大 ：否进驻政是 务 厅 否

13办 ：点理地 见附表

14.办 ：理时间 见附表

15. ：咨询方式 见附表

16. ：诉监督投 方式 附表见

17. ：是否 支付支持网上 否

18. ：是否 持 快支 物流 递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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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分局和计划单列市分局办理的个人携带规

定金额以上外币现钞出境核准【000171106002】
一、基本要素

1. 事 码行政许可 项名称及编

外币现钞提取、出境携带、跨境调运核准【00017110600Y】

2. 子行 许 事 名称及政 可 项 项 编码

省级分局和计划单列市分局办理的个人携带规定金额以上外币

现钞出境核准【000171106002】

3. 办政许可 务 项 称及行 事项业 理 名 编码

省级分局和计划单列市分局办理的个人携带规定金额以上外币

现钞出境核准新办(00017110600201)

省级分局和计划单列市分局办理的个人携带规定金额以上外币

现钞出境核准补办(00017110600202)

4. 依设定 据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附件第 486 项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五条

5.实施依据

（1）《个人外汇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 2006 年第 3 号）第

三十三条

（2）《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2020 年版）》（汇发〔2020〕14

号文印发）第八十九条

（3）《携带外币现钞出入境管理暂行办法》（汇发〔200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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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文印发）第二条

（4）《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公

告 2021 年第 1 号）全文

6.监管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

7. ：实施机关 国家外汇局分局

8. ：审批层级 国家级

9. ：级行使层 省级/直属

10. ：是 机否由审批 关受理 是

11. ：受理层级 省级

12. ：初审环节是否存在 否

13. ：审初 层级 无

14.对 本 ：应 项 录名政务服务事 国家级基 目 称 个人外币现钞携带

出境审核（一人携带超过等值 10000 美元现钞出境）

15. 一 ：要 统素 情况 全部要素全国统一

二、行政许可事项类型

条件型

三、行政许可条件

1.准予行 的条件政许可

省级分局和计划单列市分局办理的个人携带规定金额以上外币

现钞核准新办

个人赴战乱、外汇管制严格、金融条件差或金融动乱的国家（地

区），确有需要携带超过等值 1 万美元外币现钞出境的。

省级分局和计划单列市分局办理的个人携带规定金额以上外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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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钞核准补办

《携带外汇出境许可证》遗失或《携带外汇出境许可证》逾期。

2. 政 可 件的规定行 许 条 依据

省级分局和计划单列市分局办理的个人携带规定金额以上外币

现钞核准新办

《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2020 年版）》（汇发〔2020〕14 号文

印发）第八十九条……个人赴战乱、外汇管制严格、金融条件差或金

融动乱的国家（地区），确有需要携带超过等值 1 万美元外币现钞出

境的，需向存款或购汇银行所在地外汇局申领《携带外汇出境许可

证》。……。

省级分局和计划单列市分局办理的个人携带规定金额以上外币

现钞核准补办

《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2020 年版）》（汇发〔2020〕14 号文

印发）第八十九条……个人遗失或逾期补办《携带外汇出境许可证》

的，按照“谁签发、谁补办”原则，在出境前持补办申请向原签发银行

或外汇局提出申请。……。

四、行政许可服务对象类型与改革举措

1. 对 类 ：象服务 型 自然人

2. ：企许可事是否为涉 项 否

3. ：营许可事项涉企经 名称 无

4. ：许可证件名称 无

5. ：革方改 式 无

6. ：革具体改 举措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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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强事中事 施加 后监管措

（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依法查处违规行为，适时公

开相关案例。（2）依法及时处理投诉举报。（3）开展数据统计与监测，

掌握外汇业务情况。

五、申请材料

1. 料申请材 称名

省级分局和计划单列市分局办理的个人携带规定金额以上外币

现钞核准新办

书面申请原件 1 份。

加盖签章的护照等相关出境证件复印件 1 份（验原件，留存复印

件）。

加盖签章的有效签证或签注（实行免签或落地签的国家和地区不

提供）复印件 1 份。

加盖签章的存款证明（利息清单或取款凭条）或相关购汇凭证或入

境申报外币现钞数额的海关申报单等现钞来源证明复印件 1 份

加盖签章的确需携带超过等值 1 万美元外币现钞出境的证明材

料复印件 1 份。

省级分局和计划单列市分局办理的个人携带规定金额以上外币

现钞核准补办

补办申请原件 1 份。

2. 料申规定 请材 的依据

省级分局和计划单列市分局办理的个人携带规定金额以上外币

现钞核准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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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外币现钞出入境管理操作规程》（汇发〔2004〕21 号文印

发）携带外币现钞出境携带总金额超过等值 10000 美元的，审核材料：

1、书面申请；2、护照或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3、有

效签证或签注；4、存款证明（利息清单或取款凭条）或相关购汇凭

证；5、确需携带超过等值 10000 美元外币现钞出境的证明材料。

省级分局和计划单列市分局办理的个人携带规定金额以上外币

现钞核准补办

《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2020 年版）》（汇发〔2020〕14 号文

印发）第八十九条……个人遗失或逾期补办《携带外汇出境许可证》

的，按照“谁签发、谁补办”原则，在出境前持补办申请向原签发银行

或外汇局提出申请。……。

六、中介服务

1. ：有 服务 项无法定中介 事 无

2. ：介 事项名中 服务 称 无

3. ：中介服 的 据设定 务事项 依 无

4. ：供中 机提 介服务的 构 无

5. ：事项的收中介服务 费性质 无

七、审批程序

1.办 行政许可的 环节理 程序

申请人申请；

审批机构受理/不予受理；

审批机构审查；

决定作出许可决定书/不予许可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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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程规定行政许 序的依据

《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

2021 年第 1 号）第十条 外汇局收到行政许可申请后，应区分下列情

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事项属于本局职责范围，但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

的，应即时告知申请人不受理，出具不予受理行政许可通知书；

（二）申请事项不属于本局职责范围，应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

定，出具不予受理行政许可通知书，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

请；

（三）申请事项属于本局职责范围，但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

法定形式的，应当场或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作出要求

申请人补正材料的决定，出具补正告知书，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

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人拒不补正，或者自补正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未能提

交全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补正材料的，应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行

政许可通知书；

申请材料存在文字笔误等可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允许申请人当

场更正，并告知其在修改处签字或盖章确认；

（四）申请事项属于本局职责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

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受理行政许可

申请，出具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

《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

2021 年第 1 号）第十四条 外汇局对行政许可申请审查后，应区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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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拟准予行政许可的，应出具准予行政

许可的书面决定。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应载明名称、出具单位、

被许可人姓名或名称、行政许可事项、颁发日期、有效期（如有）等；

（二）申请不符合法定条件、拟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出具不予行

政许可决定书，并说明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

请行政复议的权利。

3. ：是 现场勘验否需要 否

4. ：组织听证是否需要 否

5. 、 、 ：否 招 交是 需要 标 拍卖 挂牌 易 否

6. 、 、 ：检验 测 疫是否需要 检 检 否

7. ：需要鉴是否 定 否

8. ：需要专是否 家评审 否

9. ：是 需 向社否 要 会公示 否

10. 办 ：否 诺 理是 实行告知承 否

11. 术 ：审批 委托服务机 展技机关是否 构开 性服务 否

八、受理和审批时限

1. ：受理承诺 时限 5 个工作日

2. ：审法定 批时限 20 个工作日

3.规定法定 依据审批时限

《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

2021 年第 1 号）第十五条外汇局应根据以下要求确保行政许可依法

按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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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当场作出

行政许可决定的，可不出具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

（二）不能当场作出决定的，应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作

出决定；20 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级外汇局局长或者主

管副局长批准，可延长 10 个工作日，并向申请人出具延长行政许可

办理期限通知书，说明延长期限的理由。行政许可办理期限只能延长

一次。

外汇局征求其他部门意见的时间计算在以上办理时限内；依法需

要听证、检验、检测、鉴定、专家评审等的时间，不计算在上述办理

时限内。

各级外汇局对行政许可办理时限具有对外承诺的，应按照其承诺

的时限完成；对外承诺的时限应短于 20 个工作日。

4. ：承诺 批审 时限 20 个工作日

九、收费

1.办 ：理 否行政许可是 收费 否

2. 目的 称收费项 名 、 费 的标准收 项目 、 费项目设定收 的依据、规

：收 标准定 费 的依据 无

十、行政许可证件

1. 类 ：批审 结果 型 批文

2. 结果名称审批 ：《携带外汇出境许可证》

3. ：的有效期限审批结果 30 天

4. 审批 限的规定 结果有效期 依据

《携带外币现钞出入境管理暂行办法》（汇发〔2003〕102 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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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

5. 办 ：需 批结果变是否 要 理审 更手续 否

6.办 ：审批结果 更 的理 变 手续 要求 无

7. 办 ：要 延续 续是否需 理审批结果 手 否

8.办 ：审 果延续 要求理 批结 手续的 无

9. ：审 的 效 域范批结果 有 地 围 全国

10. ：批 域范围的规定审 结果有效地 依据 无

十一、行政许可数量限制

1. ：行政许可数 制有无 量限 无

2. 布 ：公 方式数量限制的 无

3. 布 ：制公 数量限 的周期 无

4. ：在数量限 实施行政 可 式制条件下 许 的方 无

5. ：限 施行 许 方 依据规定在数量 制条件下实 政 可 式的 无

十二、行政许可后年检

1. ：有 要求无年检 无

2. ：设 要 的 据定年检 求 依 无

3. ：年检周期 无

4. 料：检 送材年 是否要求报 无

5. 料 ：年检 称报送材 名 无

6. ：年检是否收费 无

7.年检 名称收费项目的 、 项 准年检收费 目的标 、设定年检收费项

、 ：目的依据 定 项 的规 年检 目收费标准 依据 无

8. ：检的 明 者通过年 证 或 标志 无

十三、行政许可后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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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无年报要求 无

2. 料 ：年报报送材 名称 无

3. ：设 年 要求定 报 的依据 无

4. ：报年 周期 无

十四、监管主体

国家外汇局及其分局

十五、业务办理信息

1. 办：是否通 否

2. 办 ：通 业务模式 无

3. 办 ：事项名称跨省通 无

4.是否是 35 办 ：号文 事项中的跨省通 否

5. 办：是否网 否

6. 办 ：上网 理深度 无

7. 办 ：网 地址 无

8. 对移 接单点登动端是否 ：录 否

9.计 对 ：算 是 录机端 否 接单点登 否

10.计 办 ：理跳 地算机端在线 转 址 无

11. 办 ：到 场次数事现 0

12. 大 ：驻政务是否进 厅 否

13办 ：点理地 附见 表

14.办 ：理时间 见附表

15. ：咨询方式 表见附

16. ：监督投诉方式 附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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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是否支 上支持网 付 否

18. ：物流是否支持 快递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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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分局办理的个人携带规定金额以上外币

现钞出境核准【000171106007】
一、基本要素

1. 许 名称及编行政 可事项 码

外币现钞提取、出境携带、跨境调运核准【00017110600Y】

2. 子可事项 项 称 码行政许 名 及编

地（市）分局办理的个人携带规定金额以上外币现钞出境核准

【000171106007】

3. 办项 称及 码行政许可事 业务 理项名 编

地（市）分局办理的个人携带规定金额以上外币现钞核准新办

(00017110600703)

地（市）分局办理的个人携带规定金额以上外币现钞核准补办

(00017110600704)

4. 定设 依据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附件第 486 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五条

5.实施依据

（1）《个人外汇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 2006 年第 3 号）第

三十三条

（2）《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2020 年版）》（汇发〔2020〕14

号文印发）第八十九条

（3）《携带外币现钞出入境管理暂行办法》（汇发〔2003〕102

号文印发）第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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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公

告 2021 年第 1 号）全文

6. 依据监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

7. ：实施机关 国家外汇局分局

8. ：审 层批 级 国家级

9. ：行使层级 市级/隶属

10. ：由 理是否 审批机关受 是

11. ：受理层级 设区的市级

12. ：在初审环节是否存 否

13. ：层级初审 无

14.对 本 ：事项 目应政务服务 国家级基 录名称 个人外币现钞携带

出境审核（一人携带超过等值 10000 美元现钞出境）

15. 一 ：要素统 情况 全部要素全国统一

二、行政许可事项类型

条件型

三、行政许可条件

1. 政许可的 件准予行 条

地（市）分局办理的个人携带规定金额以上外币现钞核准新办

个人赴战乱、外汇管制严格、金融条件差或金融动乱的国家（地

区），确有需要携带超过等值 1 万美元外币现钞出境的。

地（市）分局办理的个人携带规定金额以上外币现钞核准补办

《携带外汇出境许可证》遗失或《携带外汇出境许可证》逾期。

2. 行 的规定 政许可条件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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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分局办理的个人携带规定金额以上外币现钞核准新办

《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2020 年版）》（汇发〔2020〕14 号文

印发）第八十九条……个人赴战乱、外汇管制严格、金融条件差或金

融动乱的国家（地区），确有需要携带超过等值 1 万美元外币现钞出

境的，需向存款或购汇银行所在地外汇局申领《携带外汇出境许可

证》。……。

地（市）分局办理的个人携带规定金额以上外币现钞核准补办

《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2020 年版）》（汇发〔2020〕14 号文

印发）第八十九条……个人遗失或逾期补办《携带外汇出境许可证》

的，按照“谁签发、谁补办”原则，在出境前持补办申请向原签发银行

或外汇局提出申请。……。

四、行政许可服务对象类型与改革举措

1. 对 类 ：型服务 象 自然人

2. ：是 为 企 事项否 涉 许可 否

3. ：涉 许可事企经营 项名称 无

4. ：许 证 名称可 件 无

5. ：改革方式 无

6. ：具体改革举措 无

7.加强事中 措施事后监管

（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依法查处违规行为，适时公

开相关案例。（2）依法及时处理投诉举报。（3）开展数据统计与监测，

掌握外汇业务情况。

五、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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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料申请材 名称

地（市）分局办理的个人携带规定金额以上外币现钞核准新办

书面申请原件 1 份。

加盖签章的护照等相关出境证件复印件 1 份（验原件，留存复印

件）。

加盖签章的有效签证或签注（实行免签或落地签的国家和地区不

提供）复印件 1 份。

加盖签章的存款证明（利息清单或取款凭条）或相关购汇凭证或入

境申报外币现钞数额的海关申报单等现钞来源证明复印件 1 份。

加盖签章的确需携带超过等值 1 万美元外币现钞出境的证明材

料复印件 1 份。

地（市）分局办理的个人携带规定金额以上外币现钞核准补办

补办申请原件 1 份。

2. 料规定 据申请材 的依

地（市）分局办理的个人携带规定金额以上外币现钞核准新办

《携带外币现钞出入境管理操作规程》（汇发〔2004〕21 号文印

发）携带外币现钞出境携带总金额超过等值 10000 美元的，审核材料：

1、书面申请；2、护照或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3、有

效签证或签注；4、存款证明（利息清单或取款凭条）或相关购汇凭

证；5、确需携带超过等值 10000 美元外币现钞出境的证明材料。

地（市）分局办理的个人携带规定金额以上外币现钞核准补办

《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2020 年版）》（汇发〔2020〕14 号文

印发）第八十九条……个人遗失或逾期补办《携带外汇出境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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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按照“谁签发、谁补办”原则，在出境前持补办申请向原签发银行

或外汇局提出申请。……。

六、中介服务

1. ：有 介 项无法定中 服务事 无

2. ：中介服 称务事项名 无

3. ：设定中 服 项介 务事 的依据 无

4. ：中 构提供 介服务的机 无

5. ：中 服 事 收费性介 务 项的 质 无

七、审批程序

1.办 政许可 环理行 的程序 节

申请人申请；

审批机构受理/不予受理；

审批机构审查；

决定作出许可决定书/不予许可决定书

2.规 行政 的定 许可程序 依据

《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

2021 年第 1 号）第十条 外汇局收到行政许可申请后，应区分下列情

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事项属于本局职责范围，但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

的，应即时告知申请人不受理，出具不予受理行政许可通知书；

（二）申请事项不属于本局职责范围，应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

定，出具不予受理行政许可通知书，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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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请事项属于本局职责范围，但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

法定形式的，应当场或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作出要求

申请人补正材料的决定，出具补正告知书，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

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人拒不补正，或者自补正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未能提

交全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补正材料的，应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行

政许可通知书；

申请材料存在文字笔误等可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允许申请人当

场更正，并告知其在修改处签字或盖章确认；

（四）申请事项属于本局职责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

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受理行政许可

申请，出具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

《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

2021 年第 1 号）第十四条 外汇局对行政许可申请审查后，应区分下

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拟准予行政许可的，应出具准予行政

许可的书面决定。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应载明名称、出具单位、

被许可人姓名或名称、行政许可事项、颁发日期、有效期（如有）等；

（二）申请不符合法定条件、拟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出具不予行

政许可决定书，并说明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

请行政复议的权利。

3. ：要现场勘是否需 验 否

4. ：要组织听证是否需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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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 ：需要 牌交是否 招标 拍卖 挂 易 否

6. 、 、 ：要 测 检疫是否需 检验 检 否

7. ：是 定否需要鉴 否

8. ：是否需 专 审要 家评 否

9. ：社是否需要向 会公示 否

10. 办 ：实行 知 诺是否 告 承 理 否

11. 术 ：批机关 托服务 展 性 务审 是否委 机构开 技 服 否

八、受理和审批时限

1. ：承 限诺受理时 5 个工作日

2. ：限法定审批时 20 个工作日

3.规定法 限依据定审批时

《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

2021 年第 1 号）第十五条外汇局应根据以下要求确保行政许可依法

按时完成：

（一）能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当场作出

行政许可决定的，可不出具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

（二）不能当场作出决定的，应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作

出决定；20 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级外汇局局长或者主

管副局长批准，可延长 10 个工作日，并向申请人出具延长行政许可

办理期限通知书，说明延长期限的理由。行政许可办理期限只能延长

一次。

外汇局征求其他部门意见的时间计算在以上办理时限内；依法需

要听证、检验、检测、鉴定、专家评审等的时间，不计算在上述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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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限内。

各级外汇局对行政许可办理时限具有对外承诺的，应按照其承诺

的时限完成；对外承诺的时限应短于 20 个工作日。

4. ：承诺 时限审批 20 个工作日

九、收费

1.办 ：是否理行政许可 收费 否

2. 项 称收费 目的名 、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收费 目 据项 的依 、规

：准定收费标 的依据 无

十、行政许可证件

1. 类 ：结果审批 型 批文

2.审 结 称批 果名 ：《携带外汇出境许可证》

3. ：审批 有效期结果的 限 30 天

4. 审 结 有效 据规定 批 果 期限的依

《携带外币现钞出入境管理暂行办法》（汇发〔2003〕102 号文

印发）。

5. 办 ：审批结果是否需要 理 变更手续 否

6.办 ：理审批结果 手续变更 的要求 无

7. 办 ：需要 果 续是否 理审批结 延续手 否

8.办 ：理审批 手续的要结果延续 求 无

9. ：审 果 范批结 的有效地域 围 全国

10. ：结果 效 域 的依据规定审批 有 地 范围 无

十一、行政许可数量限制

1. ：政许可 制有无行 数量限 无

2. 布 ：数 限制公 量 的方式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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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布 ：数 期公 量限制的周 无

4. ：在数量 下实施行政 的方限制条件 许可 式 无

5. ：量限 实 许可方式规定在数 制条件下 施行政 的依据 无

十二、行政许可后年检

1. ：无年检要有 求 无

2. ：设 检定年 要求的依据 无

3. ：年检周期 无

4. 料：是否 求 送年检 要 报 材 无

5. 料 ：检报送年 材 名称 无

6. ：年检是否收费 无

7.年 收 项目检 费 的名称、 检 标准年 收费项目的 、设定 项年检收费

、 ：目的依据 年检 准的规定 项目收费标 依据 无

8. ：年 明或者标通过 检的证 志 无

十三、行政许可后年报

1. ：报要求有无年 无

2. 料 ：年 送 称报报 材 名 无

3. ：求设定年报要 的依据 无

4. ：周期年报 无

十四、监管主体

国家外汇局及其分局

十五、业务办理信息

1. 办：否是 通 否

2. 办 ：通 模式业务 无

3. 办 ：跨 项名称省通 事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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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是否是 35 办 ：号 中 跨省文 的 通 事项 否

5. 办：否是 网 否

6. 办 ：度网上 理深 无

7. 办 ：网 地址 无

8. 对否 接单点登移动端是 ：录 否

9.计 对 ：机端 登录算 是否 接单点 否

10.计 办 ：线 地址算机端在 理跳转 无

11. 办 ：到 事现场次数 0

12. 大 ：是否进驻 务政 厅 否

13办 ：地理 点 见附表

14.办 ：时理 间 见附表

15. ：询方咨 式 见 表附

16. ：投诉方监督 式 表见附

17. ：是否 上 付支持网 支 否

18. ：否支 递是 持物流快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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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分局和计划单列市分局办理的机构提取规

定金额以上外币现钞核准【000171106003】
一、基本要素

1. 项名称及行政许可事 编码

外币现钞提取、出境携带、跨境调运核准【00017110600Y】

2. 子许可事项 项 及编行政 名称 码

省级分局和计划单列市分局办理的机构提取规定金额以上外币

现钞核准【000171106003】

3. 办事项 名 码行政许可 业务 理项 称及编

省级分局和计划单列市分局办理的机构提取规定金额以上外币

现钞核准(00017110600301)

4.设定依据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附件

第 495 项

5. 据实施依

（1）《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2020 年版）》（汇发〔2020〕14

号文印发）第八十二条

（2）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

2021 年第 1 号）全文

6.监管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

7. ：实 关施机 国家外汇局分局

8. ：审批层级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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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行使 级层 省级/直属

10. ：否 批机关是 由审 受理 是

11. ：理层级受 省级

12. ：在 审 节是否存 初 环 否

13. ：初审层级 无

14.对 本 ：政 国家级基应 务服务事项 目录名称 服务贸易项下外币

现钞提取审批

15. 一 ：要素统 情况 全部要素全国统一

二、行政许可事项类型

条件型

三、行政许可条件

1. 行政准予 许可的条件

申请人为境内机构，有提取外币现钞交易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必

要性。

2.规定 条 据行政许可 件的依

《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2020 年版）》（汇发〔2020〕14 号文

印发）第八十二条第二款……除上述规定情况外，确需提取外币现钞

的交易，应向所在地外汇局提交交易真实性、合法性和必要性的说明

材料，办理登记手续……。

四、行政许可服务对象类型与改革举措

1. 对 类 ：服务 象 型 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组织法人,非法人

企业,行政机关,其他组织

2. ：涉企许可 项是否为 事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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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 名涉企 营许可事项 称 无

4. ：名称许可证件 无

5. ：革 式改 方 无

6. ：改革举具体 措 无

7. 事中事 措加强 后监管 施

（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依法查处违规行为，适时公

开相关案例。（2）依法及时处理投诉举报。（3）开展数据统计与监测，

掌握外汇业务情况。

五、申请材料

1. 料申 材 名请 称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原件或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1 份。

交易真实性、合法性和必要性的说明材料原件和加盖企业公章的

复印件各 1 份（验原件，留存复印件）。

2. 料请规定申 材 的依据

《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

2021 年第 1 号）第八条……申请人为机构的，应出示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证或营业执照原件，或加盖公章的上述证件复印件……。

《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2020 年版）》（汇发〔2020〕14 号文

印发）第八十二条第二款……除上述规定情况外，确需提取外币现钞

的交易，应向所在地外汇局提交交易真实性、合法性和必要性的说明

材料，办理登记手续……。

六、中介服务

1. ：无法定中 项有 介服务事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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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介服务 名称事项 无

3. ：务事设定中介服 项的依据 无

4. ：提 服务的机供中介 构 无

5. ：务事项的 费中介服 收 性质 无

七、审批程序

1.办理 程行政许可的 序环节

申请人申请；

审批机构受理/不予受理；

审批机构审查；

决定作出许可决定书/不予许可决定书。

2. 行政 可 序 据规定 许 程 的依

《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

2021 年第 1 号）第十条外汇局收到行政许可申请后，应区分下列情

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事项属于本局职责范围，但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

的，应即时告知申请人不受理，出具不予受理行政许可通知书；

（二）申请事项不属于本局职责范围，应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

定，出具不予受理行政许可通知书，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

请；

（三）申请事项属于本局职责范围，但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

法定形式的，应当场或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作出要求

申请人补正材料的决定，出具补正告知书，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

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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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拒不补正，或者自补正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未能提

交全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补正材料的，应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行

政许可通知书；

申请材料存在文字笔误等可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允许申请人当

场更正，并告知其在修改处签字或盖章确认；

（四）申请事项属于本局职责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

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受理行政许可

申请，出具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

《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

2021 年第 1 号）第十四条外汇局对行政许可申请审查后，应区分下

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拟准予行政许可的，应出具准予行政

许可的书面决定。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应载明名称、出具单位、

被许可人姓名或名称、行政许可事项、颁发日期、有效期（如有）等；

（二）申请不符合法定条件、拟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出具不予行

政许可决定书，并说明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

请行政复议的权利。

3. ：是否 场勘验需要现 否

4. ：要 织 证是否需 组 听 否

5. 、 、 ：是 标 易否需要招 拍卖 挂牌交 否

6. 、 、 ：是否需 测 检疫要检验 检 否

7. ：是否 鉴定需要 否

8. ：家评是否需要专 审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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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要 公示是否需 向社会 否

10. 办 ：是否 承诺 理实行告知 否

11. 术 ：审 机 否 构 务批 关是 委托服务机 开展技 性服 否

八、受理和审批时限

1. ：承 受 时诺 理 限 5 个工作日

2. ：定审批法 时限 20 个工作日

3. 定法定 限 据规 审批时 依

《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

2021 年第 1 号）第十五条外汇局应根据以下要求确保行政许可依法

按时完成：

（一）能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当场作出

行政许可决定的，可不出具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

（二）不能当场作出决定的，应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作

出决定；20 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级外汇局局长或者主

管副局长批准，可延长 10 个工作日，并向申请人出具延长行政许可

办理期限通知书，说明延长期限的理由。行政许可办理期限只能延长

一次。

外汇局征求其他部门意见的时间计算在以上办理时限内；依法需

要听证、检验、检测、鉴定、专家评审等的时间，不计算在上述办理

时限内。

各级外汇局对行政许可办理时限具有对外承诺的，应按照其承诺

的时限完成；对外承诺的时限应短于 20 个工作日。

4. ：诺审承 批时限 20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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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收费

1.办 ：行 收费理 政许可是否 否

2.收费 称项目的名 、收费项目 准的标 、设 的依定收费项目 据、规

费 依据定收 标准的 :无

十、行政许可证件

1. 类 ：审批结果 型 批文

2. ：批结果名审 称 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核准件

3. ：审 果批结 的有效期限 无期限

4. ：规 有效 限 依定审批结果 期 的 据 无

5. 办 ：否需要 结果变是 理审批 更手续 否

6.办 ：理 批 果变 要审 结 更手续的 求 无

7. 办 ：理审批结 续是否需要 果延续手 否

8.办 ：理审批结 续手果延 续的要求 无

9. ：批结 地审 果的有效 域范围 全国

10. ：规定审批 地域范围 依结果有效 的 据 无

十一、行政许可数量限制

1. ：无 量有 行政许可数 限制 无

2. 布 ：限制 方公 数量 的 式 无

3. 布 ：公 限制的数量 周期 无

4. ：数量限 下 施 政许在 制条件 实 行 可的方式 无

5. ：规 制条件下 许可方式的定在数量限 实施行政 依据 无

十二、行政许可后年检

1. ：有无年检要求 无

2. ：定年 依设 检要求的 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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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期年检 无

4. 料：年检 报送材是否要求 无

5. 料 ：年 报 名检 送材 称 无

6. ：收年检是否 费 无

7. 项目 名年检收费 的 称、年 费项目检收 的标准、设定年 项检收费

、 ：的 据 规 目 依据目 依 定年检项 收费标准的 无

8. ：通过 明或者标志年检的证 无

十三、行政许可后年报

1. ：年报有无 要求 无

2. 料 ：材 名年报报送 称 无

3. ：报 依据设定年 要求的 无

4. ：年报周期 无

十四、监管主体

国家外汇局分局

十五、业务办理信息

1. 办：通是否 否

2. 办 ：通 业务 式模 无

3. 办 ：通跨省 事项名称 无

4. 否是 是 35 办 ：跨省 事号文中的 通 项 否

5. 办：是否网 否

6. 办 ：网上 理深度 无

7. 办 ：地址网 无

8. 对移 否 单 登动端是 接 点 ：录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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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计 对 ：否算机端是 接单点登录 否

10.计 办 ：算机端在 地址线 理跳转 无

11. 办 ：到 事现 数场次 0

12. 大 ：是 厅否进驻政务 否

13办 ：理地点 表见附

14.办 ：理时间 见附表

15. ：咨询方式 附表见

16. ：监督 诉投 方式 见附表

17. ：持是否支 网上支付 否

18. ：否支 物 快是 持 流 递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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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分局办理的机构提取规定金额以上外币

现钞核准【000171106009】
一、基本要素

1. 政许可 称及编行 事项名 码

外币现钞提取、出境携带、跨境调运核准【00017110600Y】

2. 子许 事 项名行政 可 项 称及编码

地（市）分局办理的机构提取规定金额以上外币现钞核准

【000171106009】

3. 办行 业务 理项 码政许可事项 名称及编

地（市）分局办理的机构提取规定金额以上外币现钞核准

(00017110600901)

4.设定依据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附件

第 495 项

5. 依据实施

（1）《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2020 年版）》（汇发〔2020〕14

号文印发）第八十二条

（2）《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公

告 2021 年第 1 号）全文

6.监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

7. ：施机实 关 国家外汇局分局

8. ：级审批层 国家级

9. ：级行使层 市级/隶属

10. ：是否由 受理审批机关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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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受理 级层 设区的市级

12. ：存是否 在初审环节 否

13. ：初审层级 无

14.对 本 ：务服 事 国 基 目录应政 务 项 家级 名称 服务贸易项下外币

现钞提取审批

15. 一 ：素统 情要 况 全部要素全国统一

二、行政许可事项类型

条件型

三、行政许可条件

1. 行 许 的条准予 政 可 件

申请人为境内机构，有提取外币现钞交易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必

要性。

2. 政 依据规定行 许可条件的

《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2020 年版）》（汇发〔2020〕14 号文

印发）第八十二条第二款……除上述规定情况外，确需提取外币现钞

的交易，应向所在地外汇局提交交易真实性、合法性和必要性的说明

材料，办理登记手续……。

四、行政许可服务对象类型与改革举措

1. 对 类 ：服务 象 型 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组织法人,非法人

企业,行政机关,其他组织

2. ：为涉企许可是否 事项 否

3. ：涉企 项名经营许可事 称 无

4. ：件许可证 名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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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革方式改 无

6. ：具 措体改革举 无

7.加强事 事 管中 后监 措施

（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依法查处违规行为，适时公

开相关案例。（2）依法及时处理投诉举报。（3）开展数据统计与监测，

掌握外汇业务情况。

五、申请材料

1. 料名申请材 称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原件或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1 份。

交易真实性、合法性和必要性的说明材料原件和加盖企业公章的

复印件各 1 份（验原件，留存复印件）。

2. 料材 的 据规定申请 依

《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

2021 年第 1 号）第八条……申请人为机构的，应出示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证或营业执照原件，或加盖公章的上述证件复印件……。

《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2020 年版）》（汇发〔2020〕14 号文

印发）第八十二条第二款……除上述规定情况外，确需提取外币现钞

的交易，应向所在地外汇局提交交易真实性、合法性和必要性的说明

材料，办理登记手续……。

六、中介服务

1. ：无 中介服有 法定 务事项 无

2. ：中介服 名务事项 称 无

3. ：设 中介 的定 服务事项 依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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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介服务的提供中 机构 无

5. ：服务事项的 性质中介 收费 无

七、审批程序

1.办 的程理行政许可 序环节

申请人申请；

审批机构受理/不予受理；

审批机构审查；

决定作出许可决定书/不予许可决定书。

2. 定 可程序的规 行政许 依据

《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

2021 年第 1 号）第十条外汇局收到行政许可申请后，应区分下列情

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事项属于本局职责范围，但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

的，应即时告知申请人不受理，出具不予受理行政许可通知书；

（二）申请事项不属于本局职责范围，应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

定，出具不予受理行政许可通知书，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

请；

（三）申请事项属于本局职责范围，但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

法定形式的，应当场或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作出要求

申请人补正材料的决定，出具补正告知书，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

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人拒不补正，或者自补正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未能提

交全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补正材料的，应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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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许可通知书；

申请材料存在文字笔误等可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允许申请人当

场更正，并告知其在修改处签字或盖章确认；

（四）申请事项属于本局职责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

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受理行政许可

申请，出具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

《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

2021 年第 1 号）第十四条外汇局对行政许可申请审查后，应区分下

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拟准予行政许可的，应出具准予行政

许可的书面决定。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应载明名称、出具单位、

被许可人姓名或名称、行政许可事项、颁发日期、有效期（如有）等；

（二）申请不符合法定条件、拟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出具不予行

政许可决定书，并说明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

请行政复议的权利。

3. ：需要现场 验是否 勘 否

4. ：需是否 要组织听证 否

5. 、 、 ：是 拍卖 牌 易否需要招标 挂 交 否

6. 、 、 ：需要检 检疫是否 验 检测 否

7. ：是 鉴否需要 定 否

8. ：是 需要否 专家评审 否

9. ：是 会公示否需要向社 否

10. 办 ：是 知承诺 理否实行告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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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术 ：审 关是 机构 服批机 否委托服务 开展技 性 务 否

八、受理和审批时限

1. ：受理时限承诺 5 个工作日

2. ：时限法定审批 20 个工作日

3.规定 定 时法 审批 限依据

《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

2021 年第 1 号）第十五条外汇局应根据以下要求确保行政许可依法

按时完成：

（一）能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当场作出

行政许可决定的，可不出具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

（二）不能当场作出决定的，应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作

出决定；20 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级外汇局局长或者主

管副局长批准，可延长 10 个工作日，并向申请人出具延长行政许可

办理期限通知书，说明延长期限的理由。行政许可办理期限只能延长

一次。

外汇局征求其他部门意见的时间计算在以上办理时限内；依法需

要听证、检验、检测、鉴定、专家评审等的时间，不计算在上述办理

时限内。

各级外汇局对行政许可办理时限具有对外承诺的，应按照其承诺

的时限完成；对外承诺的时限应短于 20 个工作日。

4. ：审承诺 批时限 20 个工作日

九、收费

1.办 ：政许 是 收理行 可 否 费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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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费项目收 的名称、收费项 准目的标 、 定 费项设 收 目的依据、规

的依据定收费标准 :无

十、行政许可证件

1. 类 ：审批结果 型 批文

2. ：审批结果名称 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核准件

3. ：批结 限审 果的有效期 无期限

4. ：规 果 限的依据定审批结 有效期 无

5. 办 ：理审批结 变 续是否需要 果 更手 否

6.办 ：变 求理审批结果 更手续的要 无

7. 办 ：是 需 理 结果延否 要 审批 续手续 否

8.办 ：理审批 续 续 要求结果延 手 的 无

9. ：的 围审批结果 有效地域范 全国

10. ：规定审 效地域范围 据批结果有 的依 无

十一、行政许可数量限制

1. ：有 数量无行政许可 限制 无

2. 布 ：量 方式公 数 限制的 无

3. 布 ：公 数 周期量限制的 无

4. ：在数 限 件 许量 制条 下实施行政 可的方式 无

5. ：定在 量 制 下实施 可方式规 数 限 条件 行政许 的依据 无

十二、行政许可后年检

1. ：有 年 要求无 检 无

2. ：要设定年检 求的依据 无

3. ：检周期年 无

4. 料：年 求报送材检是否要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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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料 ：年 送材检报 名称 无

6. ：否收年检是 费 无

7. 费 名称年检收 项目的 、年检 的标准收费项目 、设 年 费定 检收 项

、 ：规 收费 准 依目的依据 定年检项目 标 的 据 无

8. ：过年检 或者标通 的证明 志 无

十三、行政许可后年报

1. ：年 要有无 报 求 无

2. 料 ：年报报送材 名称 无

3. ：设 的依据定年报要求 无

4. ：年报周期 无

十四、监管主体

国家外汇局及其分局

十五、业务办理信息

1. 办：否通是 否

2. 办 ：通 业务模式 无

3. 办 ：跨省通 事项名称 无

4.是否是 35 办 ：的 事项号文中 跨省通 否

5. 办：是否网 否

6. 办 ：深度网上 理 无

7. 办 ：网 地址 无

8. 对移 是动端 否 接单点登 ：录 否

9.计 对 ：接单 登算机端是否 点 录 否

10.计 办 ：算 在线 理 址机端 跳转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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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办 ：到 事 数现场次 0

12. 大 ：否 驻政是 进 务 厅 否

13办 ：点理地 见附表

14.办 ：间理时 见附表

15. ：咨询方式 见附表

16. ：监督 方式投诉 见附表

17. ：支持是否 网上支付 否

18. ：是 物流快递否支持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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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分局及辖内各市分局经常项目外汇业务

办理、咨询投诉联系方式

分支机构

名称
办 点理地 办 时间理 询方式咨 监督 诉方式投

福建 局省分
州市 楼区福 鼓

五四路 220号

工作日上午 8：00-12：00，

下午 14：30-17：30

0591-88010624 、

88010934、88010902
0591-87846947

州泉 分市 局
州 丰泽泉 市 街

612号

工作日 午上 8：00-12：00，

下午 14：30-17：30

（夏令时 15:00-18:00）

0595-22148018、

22148158
0595-22148003

分局宁德市
蕉宁德市 城区

蕉城南路 61号

日上午工作 8：00-12：00，

下午 14：30-17：30

0593-2990709、

0593-2990707
0593-2953624

莆 分局田市
莆田市 献西文

路 1446 号

上午工作日 8：00-12：00，

下午 14：30-17：30
0594-2695670； 0594-2695630

漳州市分局
漳州 芗城市 区

元光 路南 6号

工作日 午上 8：00-12：00，

下午 14：30-17：30

（夏令时 15:00-18:00）

0596-2889965、

0596-2879604、

0596-2887080、

0596-2882897

0596-2882825

龙 市 局岩 分

龙 市新岩 罗区

城莲西西 路 8

号

作日上工 午 8：00-12：00，

下午 14：30-17：30

（夏令时 15:00-18:00）

0597-2959055、

2950952、2108962、

2108963

0597-2108962

三明市分局

三 市梅列区明

东新四路崇桂

村新 98 幢

工作日上午 8：00-12：00，

下午 14：30-17：30

（夏令时 15:00-18:00）

0598-8969070 0598-8966076

平市分局南
八一南平市 路

585号

工作 上午日 8：00-12：00，

下午 14：30-17：30

（夏令时 15:00-18:00）

0599-8845910、

8891600、8891582、

8867359

0599-8845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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